
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填写内容）

（1）本竞争性谈判采购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
46 号）的规定。

2.“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

作无效处理的条款。

3. 供应商必须自行为其竞标产品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的行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服务需求一览表

标段 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白圩镇繁荣社区 32、33 队人饮改造工程

采 购

清 单

及 技

术 参

数

序号 采购服务名称 单位 数量 服务参数

1

上林县城乡一

体化供水网白

圩镇繁荣社区

32、33 队人饮

改造工程

项 1

一、工程概况：

1、项目名称： 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白圩镇繁荣社区 32、
33 队人饮改造工程

2、建设单位：上林县白圩镇人民政府

3、建设地点：上林县白圩镇。

4、工程概况：上林县白圩镇繁荣社区供水管网改造。具体内

容详见施工图纸及工程量清单。

注：图纸及工程量清单项目名称与采购文件不一致时，以采购

文件项目名称为准。

商 务

条款

一、合同签订期：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25 日历日内。

二、要求工期：60 天（日历天）。

三、验收标准、规范：达到国家施工验收规范合格标准。

四、工程质量保修期要求：不少于一年。

五、竞标人应对本项目工期做出承诺。

六、其他要求：

1.预付款支付比例或金额：签定施工合同且乙方进场施工后支付 30%预付款。

2.进度款的支付：施工进度达 80%时可拨付合同价的 60%,竣工验收合格后拨付到合同价 90%,剩余尾款

待甲方聘请的第三方审核公司审核后拨付至审核价的 97%,剩余 3%工程款待保修期到期后经复检无质量

问题无息返还。

3.关于进度付款约定：成交人按照施工合同约定提交完整且合格的支付申请材料，并在收到启动款五个

工作日内，将农民工工资转入农民工工资保障金专户。

4.支付方式：银行转账支付。

5.报价要求：最后报价与首次报价不一致的，须上传与最后报价一致的已标价工程量清单作为附件，否

则报价无效，视同放弃报价权利退出磋商。

其 他

说明

一、与本项目有关的设计图纸、技术规范、文件等附件资料及其获取方式

资料名称：1、上林县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白圩镇繁荣社区 32、33 队人饮改造工程设计图纸；2、上林县

城乡一体化供水网白圩镇繁荣社区 32、33 队人饮改造工程工程量清单。

获取方式：网上下载。供应商可自行在广西采购云平台自行下载。


